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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 衡
“

兼 并
”

王
.

地 辨

祝 马 鑫

汉元帝承相匡衡利用
“

郡图
” 之误

,

扩大
“

国界
” ,

将临淮郡懂县乐安乡外阿佰至平陵

佰
“

四百顷
”

土地划到自己的封地 乐 安 侯 国

内
。

中学 (( 中国历史》课本在《王莽改制》的标

题下把匡衡扩大
“

国界
” 、

多占食封地当成西

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产重表现
。

而一些学术著

作不加分辨地引角这个例子来说明汉代土地

兼并现象的严重性
。

我们认为把匡衡扩大
“

国
`

界
”

误认为从
兼并
”

土地的观点
,

气

是值得商稚

的
。

-

土地兼并
,

从严格意义上讲
,
·

是洲定历

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
。

土地是社会生

产中不可或侧的重要生产资料 ; 离开了它
,

人类是无法生存的
。

当私有制出现之后
,

士

地也随其他财富一祥
,

逐渐变成私人财产扩

谁 占有它
,

谁不仅拥有从事生产的物质条件犷

而且还可以利用土地的占有权
,

从经济上剥
:

削他人
,

因而成为~ 切剥彭阶级拼命扩大土

地财富的动力
。

由此可见
,

土地兼并与国家

的领土兼并是两种不同性质争夺 土 地的 行

为
。

领士兼并是指享有领土主权国家
,

通过侵

占他国领土
,

从地域上扩大国家行使主权的

范围
。

一般来说
,

它并不一定要求改变兼并领

土区域内居民原有财产关系
,

包括土地的占

有关系
,

是一种政治性争夺土地的行为
。

而

通常所说的土地兼并是非政治性的
,

是为了

获得经济利益
,

但又不是一般地获得经济利

益
,

是把土地当成一种财富
,

争夺土地所有

权的一种行为
。

因此
,

判断土地兼并
,

最核

心的问题
,

看其是不是改变土地所有权
。

匡衡扩大
“

国界
” ,

非法多占食封地
,

也

`

是为了一定经济利益
,

但廷种
“

占有
”

是为了

获得更多的 ,衣食租视映
,
而并没有把封地当

成个人的田产
,

也就是说
,

食封并没有改变

原有土地的所有权关系
。

因此爹
、

这种扩大封

地的行为
`
,

并不是一种土地兼并
,

现在我们具体地考寮汉代食封土地上的

所有权关燕
_

’

一
攒汉代生计

,

习姚
、
无论都县还是封国

,

都以
;“

提封铂味若千顷彬为计算嗜 !辖 区域 上 地

面积 单 位
。

国
衡 的 食 封 地 也 是 按

“

提 封 田
,

若

干 顶 汗 算 的

。 二

据
农
汉 书
》卷 2 8下 《地 理 忘 勿对 平

帝 时 全 国 士 地 的 统 计
, :

代
提 封 田

”

应 包 括

“
邑

居

” 、 “

邀 路

” 、 ”
山 妇 f林稗象护!“

可

互

垦 不 可 垦
(指

未垦生荒也 飞袖定垦田 徽 地 ) ,
等 一 切 土 地

,

其

“

邑 居

” 、 “

定 垦 田
”

一 般 讲

, ,

绝 大 多 数 是 私

人 土 地

,

而

“

道 路 气

{
成
山 JI飞林 泽
” 、 “

可 垦 不 可

垦

”

土
地

,

通 常 来 说 属 于 国 有 土 地

。

首 先 看
私 人 土 地 改 变 成 食 封 地 后

,

是 否

发 生 土 地 所 有 权 性 质 的 变 化

。

按 秦 汉 的 制 度

,

一 般 编 户 齐 民 通 过 乡 官 在 户 籍 上 向 政 府 如 实

上 报 自 己 的 士 地
(称
“

自 实 田

”

或
日
“

依 律 自

占

”
)

,

并 按 法 律 如 实 交 纳 田 租

,

国 家 便 承 认

私 人 的 土 地 屏 有 权

,

受 到 国 家 法 律 的 保 护

,

任 何 人

,
:

包
括 国 家 都 不

得
随

意
侵 占

。

如 发 生

侵 占 行 为

,

便 认 为 是 非 法 的

。

如 代 史 记

·

淮

南 衡 山 王 传
夯 把

“

擅 国 权

,

侵 夺 民 田 宅

”

当 成

淮 南 王 刘 安
一 家 的 罪 过 而 数 列

,

这 说 明 郡 县

改 变 成 封 国

,

居 民 的 土 地 私 有 权 并 没 有 发 生

变 化

。
一
{

-

再
看 国

有
土 地

,

也 跟 私 人 土 地 一 样

,

至

少 在 景 帝 中 元 五 年 以 后

,

并 不 因 食 封 而 改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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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
国

有
止
她
矫

《 地 理 志 》

所 指 的
_

“

山 )吩 泽
”

尸

“

可 垦 不 可 垦 忿 土 地 之 外

,

还 应 包 括 没 收 的 土
地

以
谭

无 主 荒 田

。

如
《汉

书 》卷 8 《宣 帝 纪 》 地 节 元 年 (前 “ 年 ) 春 三 月

“

假 郡 国 贫 民 田

” , 《 汉 书 倦
“ 《 元 帝 纪 知切 元

元 年 (煎“ 年 )春 三月
“

以 三 辅

、

术
常

、

那
国 公

田 及 苑 可 省 者
,

振
业

贫 犀

*
江 海 破 脚 园 他 属

少 府 者
, 以姆 贫 民 犷 郡

,

指
秘 县

。

国
主

、

指
诸

侯
王
国
只
列 侯 侯

国

,
皇 帝

既 然 可

一

以
今 封 国 将

公 田 等 国 有 土 地 假
(借 ) 或 赐

,

给 贫

民

,

说

明 食 封 后 的 国 有
土

鹤
所 有 权 仍 在

,

巨

、

家 手

里

。
,

、

州

、

为 什
么 汉

代 的 食 封 制 度

,

诸 侯 王 (景 帝

中元 五年后 )
、

列 侯 不 能 掌 握 封 地 上 的 土 地

所 有 权 呢
? 这 与 汉 代 土 地制 度 的 特 点 有 关

。

春 秋 以 前

,

实 行

“

普 天 之 下

,

莫 非 王 土

”

的 土

地 国 有 制

。

虽 然 各 级 贵 族 在 分 封 制 下

,

名 义

上 并 没 有 完 全 掌 握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但 实 际 上

,

封 土 一 经 分 封

,

不 仅 封 土 连 同 封 土 上 的 劳 动

者 也 都 成 为 封 君 的 私 产

。

这 些 封 君 既 是 封 土

内 的 国 君

,

又 是 封 土 上 的 大 土 地 所 有 主

。

在

这 种 情 况 下

,

国 家 的 主 权 与 土 地 所 有 权 合 二

为 一

,

各 诸 侯

,

卿
木 未

问 争
李 生 冲 的 雄 争 既

是 领 土 的 争 夺 也 是 经 济 上 土
坤 所

一

有 权 的
争

夺

。

但 从 周 天 子

“

普 天 之 下

,

莫 非 王 土

”

的 法

统 观 念 来 看

,

这 都 是 非 法 的

,

分 封 土 地 是 天

子 独 断 的 权 力

,

即 所 谓

“

非 天 子 不 得 专 封

” 。

《匡 衡 传 》所 载 司 隶 校 尉 骏
、

少 府 忠 控 告 匡 衡

违 背

“

春 秋 之 义

,

诸 侯 不 得 专 地

”

的 罪 名

,

根

据 就 在 这 里

。

汉 王 朝 建 立 后

,

分 封 制 作 为 一

种 残 存 形 式 保 存 下 来

,

但 由 于 汉 代 的 土 地 制

度 发 生 变 化

,

分 封 制 的 内 容 也 相 应 发 生 变 化

。

汉 代 的 土 地 制 度 是 以 土 地 私 有 制 为 主

,

同 时

也 保 留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国 有 土 地

。

整 个 说 来

,

国 家 的 主 权 与 土 地 所 有 权 处 于 分 离 状 态

。

汉

初

,

由 于 诸 侯 王 尚 能

“

治 国
” ,

封 土 上 的 国 有

土 地 为 封 君 掌 握

,

如 吴 王
澎 利 用 国 有 土 地 铸

钱 煮 监

, “

以 故 无 赋

,

国 用 饶 足

” ;
而 私 人 土 地

,

因 主 权 与 土 地 所 有 权 已 分 离

,

其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诸 侯 王 无 法 掌 握

。

吴 楚 七 国 之 乱 后

,

景 帝 中 元

五 年 (前 145 年 ) ; “
令 诸 侯 王 不 得 复 抬 国

” ,

这

样 一 来

,

诸 侯
王 跟 列 侯 一 样

,

只 能

“

衣 食 租

税

” ,

无 论 封 土 内 私 人 和 国 有 土 地 的 土 地 所 有

权 都 不 能 掌 握

。

尽
管 封 君 有

“

衣 食 租 税

”

的 权 利

,

但 由 于

不 能

“

治 国
” ,

封 君 对

“

租
岁
的 征 收 与 管 理 都

不 能 过 问

。

司 马 鹅 在
《 续 汉 书
`

百 官 志
》 列 侯

“

每 国 置 相 一 人

, 、

其 秩 各 如 本 县

”

加 了 一 条 本

注
,

试
伙 相 )主 治民如令长

,

不

一

臣 也

,

但 纳

租 于
侯 户

。

这 条 注 非 常 重 要

,

说 明 三 点

:
一

、

侯 国 的 政 务

;

(怡民 ) 由相主管
,
二
、

相 与 侯 无

臣 属 关 系
,

相 的 职 位 相 当 于 县 一 级 的 令 或

长

,

从 属 于 郡

,

是 朝 廷 的 命 官

,

对 朝 廷 负 责
,

主
、

相 对 侯 唯 一 的 义 务

,

按 国 家 的 规 定

, “

但

纳 租 于 侯

” ,

可 见

“

租 税

”

的 征 收 和 管 理 权 力 在

相 手 里

,

与 侯 无 涉

。

其 所 以 如 此

,

在 于

“

租

税
艺
的
征 典
与 兵
役
摇 役
的 筒
理 是 联
系
在
一 起

的

,

交 给 列 侯

,

对 中 央 集 权 不 利

。

既 然 列 侯

对

“

租 税
”
的 行 政 管 理 权 限 都 没 有

,

其 他 如 处

理 民 间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纠 纷 就 更 谈 不 上 了

。

在

这 种 情 况 下

,

说 封 君 掌 握 封 土 的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那 就 不 符 合 实 际 了

。

二

最 后

,

还
要 辨 析

“

租
税

”

与 土 地 所 有 权 的

关 系

。

如 果

“

租
税

”

是 土 地 所
有 权 的 体 现

,

那

我 们 就 不 能 否 定 封 君 能 够 掌 握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但 事 实 并 非 如 此

。

汉 代 的

“

租 税

” ,

实 质 上 是

一 种 国 税

,

它 与 经 济 学 上 的 地 租

,
1

是 两
种 不

同
范 畴 中

的 经
济

现
象

`
马 克 思 《 哥 达 纲 领 批

判 》 中 说
: “

赋 税 是 政 府 机 器 的 经 济 基 础

,

而 不

是 其 他 任 何 东 西

” 。

接 着 乌 克
思 又 以 所 得 税 为

例

,

说 它

“

是 以 不 同 社 会 阶 级 的 不 同 收 入 来

源 为 前 提

” 。

这
说 明
以 下 两 点

:
、

二

、

赋 税 是 政

府 的 主 要 财 政 来 源

,
因 此 它 是

“

政 府 机
器 的

经 济 基 础

” ;
二
、

赋 役
的
征 收 不 是

一 定 生 产 关

系 的 反 映

,

它 的 征 收 是 超 经 济 的

,

因 而 征 收

的 对 象

“

以 不 同 社 会
阶 怨
的 不 同 收 入 来 源 为

前 提
”
。

汉 代 的

“

租 税

”

也
是 如 此

。
.

以

“

田 租

”

为

例

:

一

、

田 租 征 收 的 对 象 从 地
主 到 自 耕 农

,

凡 有 田 者 都 得 向 政 府 交 纳 土 地 收 成 税
;
二
、

田 租 的 征 收

,

并 不 反 映 国 家 与 田 租 的 交 纳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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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因 而 是 超 经 济 的

强 制

。

汉 代

“

见 税 什 五

”

的 私 人 地 租 则 不 、

样
。

按 马 克 思 的 说 法

, “

地 粗 的 占 有 是 土 地 所

有 权 由 以 实 现 的 经 济 形 态

” ,

也 就 是 说 地 租

是 土 地 所 确
取

的 体 现

,

因 而 地 租 的 文 纳 反 映

了 一 定 的 生 产 关 系

,

如

“

见 税 什 五

”

的 地 租 体

现 封 建 地 主 阶 级 凭 借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无 偿 地 占

有 农 民 的 剩 余 劳 动

,

或 者 说 剩 余 产 品

。 `

汉 代

除 了 田 租
之 外

,

还 有 一 些

“

租 税

”

根 本 与 财 产

无 关
,

如

“

算 赋

” 、 “
口 赋

”

是 一 种 人 头 视

。

由

此 可 见

, “

租 税

”

的 征 收 跟 土 地 所 有 权 并
没
肴

必 然 的 联 系

,

不 是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体 现 和 反

映

。

通 过 对 汉 代 封 国 内 私 人 土 地

、

国 有 土 地

、

汉 代
食
封 制 度
与
汉
袄
土 地 制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和

汉 代 封 国 内
产
租 税

”

在
收

`

管
理 的

权 很
以

及

“

租
税

”

的 性 质 钓 考 察

,

说 明 列 侯 一 级 的 封 君

并 没 有 掌 握 封 土 上 的 土 地 所 有 权

,

封 土 并 不

是 封 君 的 私 产

,

因 而 匡 衡 扩 大

“
国 界
” ,

多 占

封 她 并 不 是 兼 并 土 地 劲 行 为
。

汉 代 的 侯 国

,

有 国 之 名 而 无 国 之 实

, ;

列 侯 个 人 在 封 国 内 并

役 有
粉

使 主
权

、

甚
至 半 自 主 权 的 权 力

。

因 此

,

把 匡 衡 护 大
、 国 界

,

说
成 是 领 士 兼 并

,
’

似
乎
仍

肴

言
过
其
实
乏

弊

。

应 当
晚
匡 衡 犷

大

“

国 界

” ,

多 占 食 封 地

,

是 非 法 多 侵 占 国 家 的

“

租 税

”

利
益 而 已

。

。 .

少 莎

一
’ ` 「

、

卜 月 卜
. .

叫 卜 二 州 卜
. .

叫 卜 .. 叫卜 “ 叫卜 二川卜
. .
叫 卜 二 川 卜

. .
叫 卜 二 叫 卜 二 刊 卜

. .
叫 卜 “ 叫 卜 二 川 卜 n 闷卜二 闷卜 , .

闷 卜 曰 闷 卜 二 闷 卜
` .

叫 卜 二 闷 卜 二 训
卜

.
卜 月 , . .

闷 卜 二 闷 卜
. .

川 卜 .. 叫卜
. `
川 卜

, .
川 卜

. .
州 卜

. .
叫

卜

.

洲 卜

. .
川 卜 二 叫 卜 二 叫 卜

, 日
州 卜

. .
刊
卜 “ . 0 .

川 卜

(上 接 1 0 5页 )

北朝的 龟田制 度
,

由 于 有 关 史 料 的 缺 乏 与 零
散

,
痴 妙自 己水 平不高

,

故 以 上 所 述 只 是 窥

其 大 略

,

颇 镶
详 考

,

错 误 之
处 一 定 不 少

户
堆 盼 史 学 界 同 志 指

企 言

,

注 释
:

① 《 魏 初 》 卷 1 1 3《 宫 氏 志 》
。

州

② 《周 书 》 卷 2 《 文 帝 纪 》
。

③ 拙文 《代 迁 户 初 探 》
,

见
《武 汉 大 学 学 报 》 1 9 8。年 第

’

4
斯
。

’

④ 马长 寿
:

怜

桓 与 鲜 卑
》 第 2 6 7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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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《周 书 》 卷 2 7《 百 官 志 》
。

⑦ 《元 和 郡 县 图 志 》 卷 日 双河 南 道 五 》
。

⑧ 《北 齐 书 》 卷 23 《 魏 兰 根 传 》
。

⑨ 《 魏 书 》 卷 9 《 肃 宗 纪 》
。

L
.

《北 史 》卷 16 《 广 阳 王 建 附 孙 深 传 》
。

@ 《 魏 书 》卷 3 8《 刁 雍 传 》
。

L 《新 唐 书 》 卷 5 1《 食 货 志 》
。

卜

L 胡 戟
: 《 唐 代 度 量 衡 与 亩 里 制 度 》

,
见 《 西 北 大 学 学 报 》 19 8D 年第 4

期
。

② 《 魏 书 》卷 1 1。《 食 货 志 》
。

L 《 隋 书 》 卷 24 《 食 货 志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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